化粪池、污水池及化油池清理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化粪池、污水池及化油池清理服务
二、项目服务期限：1年
三、服务范围：清理全院化粪池、污水池及化油池，具体为：院本部化粪池27个、污水池9个（院本部位置：长沙市雨花区曙光南路769号），梅花分院化粪池9个、食堂化油池3个、污水池11个、（梅花分院位置：长沙县江背镇），共计59个；为全部化粪池、污水池、化油池更换老化安全网，池盖按安全管理要求标明警示标识。
四、服务具体内容：

	序号
	具体位置
	数量
	体积(M3)
	年度常规清理次数

	1
	院本部门诊大楼化粪池           
	1个
	120
	4

	2
	院本部精神科住院楼化粪池     
	6个
	600
	6

	3
	院本部五病室AB栋化粪池      
	3个
	180
	4

	4
	院本部宿舍楼化粪池           
	3个
	180
	4

	5
	院本部四病室化粪池           
	3个
	180
	4

	6
	院本部倒班房化粪池           
	1个
	100
	4

	7
	院本部职工食堂化粪池         
	3个
	360
	5

	8
	院本部老年呵护中心化粪池     
	3个
	260
	4

	9
	院本部综合楼化粪池           
	4个
	300
	7

	10
	院本部精神科污水池
	2个
	600
	4

	11
	院本部宿舍区污水池
	6个
	1200
	4

	12
	院本部综合楼污水池
	1个
	800
	4

	13
	梅花分院进大门宿舍楼和病房化粪池       
	2个
	140
	4

	14
	梅花分院食堂化粪池             
	1个
	80
	6

	15
	梅花分院传染病房化粪池             
	2个
	100
	4

	16
	梅花分院六病室化粪池                
	2个
	280
	4

	17
	梅花分院七病房化粪池                
	2个
	280
	6

	18
	梅花分院食堂化油池
	3个
	300
	7

	19
	梅花分院污水池2级
	10个
	1800
	2

	20
	梅花特大污水池
	1个
	1800
	2

	合计59个
	9660
	

	备注：1、如有个别漏统计的化粪池、污水池及化油池，视为乙方免费提供清理服务；2、如个别化粪池、污水池及化油池常规清理次数无法保障服务质量，乙方应免费增加清理次数，直至服务质量达到要求。


五、服务要求：

1、每年按要求清理所有化粪池、化油池、污水池，发现特殊情况随时清理，保证及时转运；

2、检查各池内管道是否完好、畅通，保障闸阀严密，保证管道无变形、无破损、无滴漏，如发现管道问题，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
3、卸装时应谨慎操作，不得将池中污水泼洒在卸装口周围地面，如有泼洒乙方应及时清理；作业结束，应及时清洗卸装口及作业场地；冲洗作业场地的污水应经适当处理，排入污水管网或收集池，不得直接排入附近水体；
4、应保持转运作业的紧密衔接，不得任意将转运车停放在主要道路上，不得影响甲方和第三人正常的经营或活动；
5、粪便转运时应有灭蝇措施。
六、 作业标准：

1、乙方每次提供10吨专业吸污车辆为甲方进行清理服务。
2、清理的池中污水及时清运并妥善处理。
3、乙方确保服务范围内所有池中污水不外溢。

4、如特殊原因导致池中污水外溢等异常情况，乙方接到通知后须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处理结束后当天书面上报事情发生原因。

5、在清理的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承诺清理服务符合上级部门管理要求。

七、乙方责任:                                                                                                         

1、确保服务范围内不发生常规污水外溢现象，发现一次甲方按 1000元/次在服务费用中进行扣除，发现两次以上，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乙方为甲方服务期间，因违反上级部门管理要求，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责任；

3、乙方为甲方服务期间，因违反安全工作规程所引发的施工人员安全事故或造成甲方、第三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其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方概不负责，对甲方因该事故造成的损失也一并由乙方承担。

八、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分四次支付项目费用，最终按实际开展服务时间结算。

2、双方签定合同生效后，以合同生效之日算起，每3个月支付一次合同款项；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甲方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的服务记录、清理图及增值税普通发票（院本部与梅花分院分开单独开具发票，院本部占费用的3/5，梅花分院占费用的2/5），甲方一个月内支付上3个月服务费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九、违约责任：乙方接到甲方紧急通知，未能及时响应并及时到达现场处理，甲方按 1000元/次在服务费用中进行扣除；甲方另行委派他人处理紧急事件所产生费用，在服务费用中进行扣除，上述情况出现两次以上，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以及甲为实现权利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鉴定费等。

十、特别强调：医院新服务模式执行之前按本合同执行，新服务模式执行之后，按新服务模式执行，本合同自动终止，乙方无条件执行。

